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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G4京港澳高速是 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的六

主轴中京津冀-粤港澳中的一段，为国家高速公路网中 7条首都放射线之一。河北段（2014

年底全线完成四改八扩容）、河南段（2015 年全线完成四改八扩容）、湖北段（2021

年北段四改八扩容开工）、广东段（复线乐广高速于 2014年 9月已建成，G4京港澳广

韶高速改扩建于 2023年底动工）。据此，湖南段四车道的道路已成为京港澳走廊带瓶

颈路段，急需改扩建。

G4 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

作为京港澳高速在湖南境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湖南省“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公

路、水路）》中的重点建设项目，其及时扩建可避免京港澳高速在湖南境内形成运输瓶

颈，强化京港澳高速在国家高速公路网中的地位，对于更有力地发挥其华北、华中、华

南三大经济区的连接纽带作用，促进区域旅游资源开发，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解

决区域交通供需矛盾等具有重要意义。

既有京港澳高速公路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于 2000年 12月建成通车，

服务时间已近 2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湖南省境内京港澳高速交通量增长迅

速，目前平均日交通量已达 5万 pcu/d以上，近年车流量已远超设计能力，路面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病害，车辆运行速度、行车安全性与舒适性逐年下降，虽在 2013年大修之

后，交通运行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通道容量并未提高，特别是京港澳高速北

京段、河南段、河北段、广东段已扩建为八车道，湖北段正在扩容过程中，湖南段将成

为 G4京港澳高速通道内的瓶颈路段。

湖南段分为羊楼司（湘鄂界）至岳阳龙湾段、岳阳龙湾至长沙广福段、长沙广福至

株洲王十万段、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耒阳大市至宜章（湘粤界）段，共

5段进行扩容，本项目为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岳阳龙湾至长沙广福段、

长沙广福至株洲王十万段还处于前期筹备阶段。耒阳大市至宜章（湘粤界）段已于 2022

年 9月 26日取得环评批复（湘环评〔2022〕27号），于 2023年 10月正式开工建设；

羊楼司（湘鄂界）至岳阳龙湾段已于 2025年 4月 29日取得环评批复。因此，本项目改

扩建完成后，不但能有效缓解既有京港澳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保障行车安全，而且还

将提升区域经济走廊带总体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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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特点

本项目为国家和湖南省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项目，项目性质为改扩建，其工

程建设具有以下特点：

本项目起于株洲市渌口区朱亭互通南侧约 6.5km处，与 G4扩容长株段顺接，全部

为沿既有 G4京港澳高速改扩建。向南经石湾镇设石湾互通和石湾枢纽，至新塘镇设新

塘互通，跨洣水，与南岳高速交叉设南岳东枢纽，平行京广铁路布线至大浦镇设大浦互

通，并与衡炎、衡邵高速交叉设置大浦枢纽，与泉南高速相交设洪市枢纽，经洪山镇往

南，在冠市镇设冠市互通，经江口镇东侧，至新市镇，设置新市互通，终点止于耒阳市

大市乡附近，对接 G4扩容耒宜段，与茶常高速相交，设置大市枢纽互通（完全利用）

主线全长 96.34km，采用设计速度 120km/h 的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全线采用两

侧拼宽整体式路基宽度 42.0m，分离式路基宽度 28.0m（老路幅）和 20.75m（新建幅）。

另设一条冠市互通连接线，全长 1.004km，采用设计速度 60km/h，二级公路标准，路

基宽 10m。

本项目主线总体采用沿现有高速公路双侧拼宽和单侧分离加宽的扩容方案，主线共

设置桥梁 2569.24m/35座，其中特大桥 1003m/1座，大桥 206m/2座、中桥 1129.24m/21

座、小桥 231m/11座，地道桥 4座，涵洞 376道，通道 243道，天桥 48座，渡槽 12座；

设置互通立交 10座，分离式立交 12座。设置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11处，其中服务区 2

处、停车区 1处，收费站 5处、养护工区 2处、监控通信分中心 1处。冠市互通连接线

设涵洞 8道，平面交叉 2处。本次环评的服务区、停车区内不包含加油站、车辆维修站，

其另行环评。

本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1959.63万m3，其中挖方 1094.88万m3（含剥离表土 102.09

万 m3），填方 864.75万 m3（含回覆表土 102.09万 m3），借方 48.84万 m3（外购砂石

换填），弃方278.97万m3（清运至弃渣场）。全线永久占地 785.39hm2（新增占地 421.55hm2，

老路用地 363.84hm2），临时占地 248.92hm2，拆迁建筑物 24.3909 万 m2。本项目投资

总额 161.52亿元，工期 4年。

二、环境特点

本项目沿线地形起伏较小，水系发育，沿线农田、村舍广布，植被覆盖度较高。由

于长期以来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项目沿线现有植被主要为人工林和次生林，部分路段

仍有可能出现国家级及湖南省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工程沿线需重点关注的主要敏感

目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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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生态保护目标

生态保护红线：本项目在衡东县、耒阳市境内占用“湘中衡阳盆地、祁邵丘陵水土

保持、石漠化敏感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7.4777hm2，主要在主线K1600+600~K1601+200

右侧、K1602+200~K1602+400左侧、K1602+900~K1603+700两侧、K1606+800~K1607+

180左侧、K1611+000~K1615+000左侧、K1616+350~K1621+000两侧、K1621+328~K16

21+718两侧、K1628+440~K1631+060右侧、K1645+150~K1645+400右侧、K1688+865~

K1691+070右侧、K1692+560~K1693+600右侧临近或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其中，主线洣

水特大桥左幅ZK1621+383~ZK1621+780、右幅YK1621+328~YK1621+718路段涉及湖南

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范围。

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湖南衡东洣水湿地候鸟重要栖息地）：本项目洣水特

大桥左幅ZK1621+383~ZK1621+780、右幅YK1621+328~YK1621+718路段跨越湖南衡东

洣水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穿越长度分别为397m、390m，洣水河道中左右幅各设置6

组水下桥墩。施工期间，需在主体桥梁左侧设置施工钢栈桥1座，长度402m，宽度9m，

建设钢管桩187根，占地面积0.0323hm2（栈桥投影面积0.3448hm2，小于工程湿地公园路

段征地面积）。

⑵ 声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沿线评价范围内共有声环境敏感目标 119处，其中主线及互通匝道沿线 118

处，包括：4处学校、2处幼儿园和 112处村庄敏感目标；冠市互通连接线沿线 1处，

为村庄敏感目标。此外，评价范围内分布有石湾镇、新塘镇和冠市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的敏感地块（居住用地和教育用地）。

⑶ 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

经调查，本项目沿线跨越的河流水体包括小登河、石湾河、洣水、白依港、德圳西

干渠、龙溪河、珍珠河、相市河、马水河、哈里河、高炉河、欧阳海灌区右总干渠东支

灌渠等。

本项目设置的洪市中桥跨越衡南县洪山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的水域和

陆域范围，改建后的洪市中桥位于衡南县洪山镇龙溪河水源保护区取水口下游410m处。

此外，本项目跨越的洣水、高炉河上游200m至桥址下游10km内分布有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口。其中：洣水特大桥桥址下游5.04km处为衡阳市衡山县湘

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上边界，桥址下游8.04km处为取水口；洣水特大桥桥址下游8.38km

处为衡东县新塘镇湘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上边界，桥址下游9.38km处为取水口；崔家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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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桥桥址下游1.7km处为耒阳市新市镇耒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上边界，桥址下游2.75km

处为取水口。

环境现状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沿线 108处敏感点昼间、夜间声环境监测点噪声值

超出《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标准限值的要求，其中 4a类区监测点昼

间、夜间噪声监测值超标范围为 0.1~12.3dB(A)，2类区监测点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值超

标范围为 0.1~16.2dB(A)，项目沿线声环境质量一般；沿线河流水体水质指标均可达到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要求；沿线布设的环境空气监测点

监测指标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相应标准限值要求，项目

沿线环境空气质量较好。

三、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过程

2020 年 4 月，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标本项目的预可及工程可行

性研究工作；2021 年 6 月至 2024 年 12 月，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

《G4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两阶段初步设计》设计工

作；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7 月，湖南高速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G4 京港

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两阶段施工图设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需对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查阅《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本项目属于“E4812 公路工程建筑”；本项目

属于高速公路项目，选址选线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湖南

衡东洣水湿地候鸟重要栖息地）、永久基本农田、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等环境敏感区，

查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以下简称“名录”），

本项目属于“五十二、交通运输业、管道运输业，130 等级公路（新建涉及环境敏感

区的二级及以上等级公路）”类别，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2022 年 6 月，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与项目办公室委托我公司开展本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前期工作。2024 年 11 月，湖南省王耒桂郴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正式注册成立，并作为建设单位，承接本项目前期工作。我公司根据内部质量管理

规定的要求，成立了由生态、噪声、水、大气、社会及环境经济等人员组成的环境

影响评价组，在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与项目办公室的大力协助下，在《G4京港澳

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基础上，对本项目

沿线进行了实地踏勘、资料收集，走访了项目沿线地区各级相关部门。随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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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向建设单位提出本项目涉及的环境敏感问题，并协助开展了路线穿经生态保护红

线、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等敏感区域的相关专题论证和办理了行政审批手续。

2024 年 6 月至 2025 年 8 月期间，项目组依据《G4 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

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两阶段施工图设计》对路线方案沿线补充了现场踏勘和

资料收集，2025 年 8 月编制完成了《G4 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

段扩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

四、分析判定相关情况

本项目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

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本）》、《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 年）》及其

规划环评、《湖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及其规划环评、《湖南省主体功能

区划》、《湖南省“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公路、水路）》和沿线城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等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符合“三线一单”及《湖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总体管控要求暨省级以上产业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关于发布衡阳市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更新成果（2023 年版）的通知》等相关要求。

五、项目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影响

本项目施工加大了水土流失强度，路基、桥梁、沿线设施及临时工程等所产生

的施工噪声、施工废水、固体废物等将对沿线环境质量产生一定影响。公路建成通

车后，此时公路临时用地已逐步恢复，公路立交、附属设施已经得到良好的防护，

因此，交通噪声及危险品运输车辆风险事故将成为运营期最主要的环境影响因素。

⑴ 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G4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查询生态保护红

线报告》，本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7.4777hm2。2025年 7月，湖南省人民政府

出具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G4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

程等 4个项目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见附件），论证意

见认为本项目属于“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线性基础设

施、通讯和防洪、供水设施建设和船舶航行、航道疏浚清淤等活动；已有的合法水

利、交通运输等设施运行维护改造”情形。

⑵ 生态环境敏感区

本项目穿经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建设单位已委托湖南省林业科

学院编制了《G4 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建设对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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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生态影响评价报告》，该专题报告于 2024 年 12 月获得湖南

省林业局的反馈意见，意见认为“原则支持 G4 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

阳大市段扩容工程在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湖南省衡东县洣水省级重要湿地）

内实施。该工程是中部地区纵向南北大通道，对于扩大 G4 高速交通运输容量、完善

交通路网结构、提高通行效率、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⑶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目前，本项目已取得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反馈 G4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

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压覆衡南县洪山镇龙溪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的意

见函》，意见函提出：“改建后的洪市中桥位于衡南县洪山镇龙溪河水源保护区取水口

下游 410米处，不压覆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对水源水质影响可控，且明确了施工期、

运营期相关环保措施，故原则同意 G4王耒扩容工程压覆衡南县洪山镇龙溪河饮用水水

源二级保护区，在建设运营过程中，应严格遵守相关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做好水污染防

治，确保饮用水安全”。

针对评价范围内本项目穿越或临近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主要采取以下防治措施：

施工期：设置环境保护标示牌，提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禁止排入洣水、龙溪河和

高炉河，桥梁基础应选在枯水期施工，桥墩设置围挡或筑坝封闭施工，开展洣水特大桥、

洪市中桥和崔家塘中桥桥位处水质监测，建立与地方主管部门应急预案联动机制等措施。

运营期：为确保供水乡镇居民饮用水安全，洣水特大桥、洪市中桥和崔家塘中桥护

栏进行加高加固防撞设计，防止车辆冲出道路以外；设置应急监控设施，管理中心应派

专人管理洣水特大桥、洪市中桥和崔家塘中桥的实时监控情况，对路段进行全天候实时

监控；桥梁两端设置防抛网，防止过往车辆向水体乱扔垃圾；桥梁两端设置警示牌，提

醒司机进入敏感路段，谨慎驾驶，并标明应急救援方式和电话；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

和事故应急池，在事故应急池进行防渗处理，发生危化品泄漏事故时收集的事故废水进

入事故应急池后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外运处置，禁止排入洣水、龙溪河和高

炉河；沿线设施储备足够的危险品事故应急物资，并设置沙袋等以紧急用于封堵桥梁排

水孔；加强应急体系建设和风险防范，完善应急管理制度，强化应急演练频次；公路管

理中心通过危化品车辆识别系统、视频监控设备和危化品车辆信息申报系统，实时监控

危化品车辆行驶状况，并安排专人及时与危化品车辆司机、押运人员取得联系，提醒车

辆进行绕行；开展桥位处水质监测，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加强对径流收集系统

的维护管养；建立与地方主管部门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联动机制，由地方政府协调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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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机构，提高洣水特大桥、洪市中桥和崔家塘中桥环境风险应急响应速度和效率，保证

下游饮用水安全；建议地方环境主管部门加强运营期的监督执法。

⑷ 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沿线共分布有 119处声环境敏感点，运营期交通噪声对沿线居民正常生活产

生一定影响，通过采取声屏障、低噪声路面、跟踪监测等相应减缓措施后，本项目建设

对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得以缓解并降低至环境可接受范围。

六、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结论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相关规划、政策要求，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

到积极作用。在施工期、运营期对沿线局部环境带来一定不利影响，对于工程实施后产

生的噪声、废水等的影响，从污染源头、传播途径、受影响环境保护目标各方面加强控

制与治理措施，其影响可控。在全面落实环保措施的情况下，沿线环境质量不会发生明

显的变化，项目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被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因此，在严格执行“三同时”

制度的情况下，该项目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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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建设项目特点

1.1.1 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境内，总体呈南北走向，地理位置为东经 112°99'~112°91'，

北纬 27°31'~26°52'。路线起于株洲市渌口区朱亭互通南侧，接拟改扩建的京港澳高速长

沙广福至株洲王十万（朱亭）段，沿既有高速公路改扩建，向南经衡阳市衡东县石湾镇、

新塘镇、霞流镇、大浦镇、石滩乡，衡南县洪山镇、冠市镇、江口镇，耒阳市新市镇，

止于耒阳市大市镇与茶陵至常宁高速相交的大市枢纽互通，接在建的京港澳高速耒阳大

市至宜章改扩建工程。详见项目地理位置图。

1.1.2 主要工程特性

本项目主要工程特性见表 1.1-1。

表 1.1-1 本项目主要工程特性表

项目名称 G4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

建设地点 衡阳市的衡东县、衡南县和耒阳市

建设内容及规模

主线按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120km/h，全长 96.34km，全线

采用两侧拼宽整体式路基宽度 42.0m，分离式路基宽度 28.0m（老路幅）和 20.75m
（新建幅）

建设性质 改扩建

永久占地 本项目永久占地 785.39hm2，其中新增占地 421.55hm2

工程估算总投资 161.52亿元

建设工期 计划于 2025年 12月开工，2029年 12月建成通车，工期 4年
建设单位 湖南省王耒桂郴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1.3 项目建设意义

⑴ 本项目扩容建设是完善国家和区域路网和消除湘粤两省间高速公路通道瓶颈的

需要；

⑵ 本项目扩容建设是提高京港澳高速公路服务能力和行车安全的迫切需要；

⑶ 本项目扩容建设是支撑湖南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需要；

⑷ 本项目扩容建设是完善区域城镇体系，适应沿线城市化进程的需要；

⑸ 本项目扩容建设是支撑湘南示范区发展、促进大湘南旅游圈建设、推进区域旅

游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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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评价目的

通过对本项目扩容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拟达到如下目的：

⑴ 从环境保护角度论证本次工程建设的可行性，并对现有的工程局部比选方案从

环境保护角度进行比选，为路线方案的选择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⑵ 通过本次工程沿线评价范围内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调查研究，针对本项目

的设计、施工和运营各阶段，预测对环境的影响，提出相应的优化环境和切实可行的环

境保护措施及对策。

⑶ 将环保措施、对策建议和评价结论反馈于工程设计和施工，为优化工程设计提

供科学依据，以求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工程建设导致的负面环境影响。

⑷ 对该项目施工期、运营期环境管理提出实施计划，并为沿线经济发展、城镇建

设和环境规划提供辅助信息和科学依据。

⑸ 通过“以新带老”的方式将现有京港澳高速公路遗留的环保问题通过本项目的环

保措施一并解决。

1.3 编制依据

1.3.1 国家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5.01.01）；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8.12.29）；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修正时间 2017.06.27，实施时间 2018.01.01）；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8.10.2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8.08.31，实施时间 2019.01.01）；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正时间 2020.04.29，实施时间 2020.09.01）；

7、《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通过时间 2021.12.24，实施时间 2022.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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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1.03.01）；

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

议第二次，修正时间 2012.12.28，实施时间 2013.01.01）；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3.12.28）；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6.07.02）；

1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6.07.02）；

13、《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6.07.02）；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7.11.04）；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

会议，修正时间 2017.11.04，实施时间 2017.11.05）；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9.04.23）；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二次会议，修正时间 2019.08.26，实施时间 2020.01.01）；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

会议，修正时间 2019.12.28，实施时间 2020.07.01）；

19、《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通过时间 2020.12.26，实施时间 2021.03.01）；

20、《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21.04.29）；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正时间 2021.09.01）；

22、《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通过 2021.12.24，实施时间 202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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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修正时间 2022.12.30，实施时间 2023.05.01）；

24、《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修订，通过时间 2024.06.28，实施时间 2024.11.01）；

25、《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令 493号，

通过实施时间 2007.06.01）；

26、《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588 号，修正实施时间

2011.01.08）；

27、《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588号，

修正实施时间 2011.01.08）；

28、《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590号，通过

实施时间 2011.01.21）；

29、《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45

号，修正实施时间 2013.12.07）；

30、《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45号，修正实施时

间 2013.12.07）；

31、《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66

号，修正实施时间 2016.02.06）；

3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82号，修正时间

2017.07.16，实施时间 2017.10.01）；

33、《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87号，修

正实施时间 2017.10.07）；

3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87号，

修正实施时间 2017.10.07）；

35、《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98号，修正

实施时间 2018.03.19）；

36、《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98号，修正实

施时间 2018.03.19）；

37、《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709号，

修正实施时间 201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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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743号，

修正时间 2021.07.02，实施时间 2021.09.01）；

39、《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实施时间 2025.3.15）。

1.3.2 部门规章

1、《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7.02.07）；

2、《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11.04）；

3、关于印发《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通知（国务院，国发〔2000〕38 号，

2000.11.26）；

4、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务院，国发〔2013〕37 号，

2013.09.10）；

5、《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13〕101 号，

2013.10.25）；

6、《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函〔2014〕119 号，

2014.12.29）；

7、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务院，国发〔2015〕17号，2015.04.02）；

8、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务院，国发〔2016〕31 号，

2016.05.28）；

9、《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务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1年第 3号，2021.01.04）；

10、《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国务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1年第 15号，2021.08.07）；

11、《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23第 7

号，2024.02.01）；

12、《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规划建设和环评工作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通知》（交

通运输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交办规划函〔2025〕227号，2025.01.26）；

13、《关于公路、铁路（含轻轨）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环境噪声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03〕94号，2003.05.27）；

14、关于印发《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的通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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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部，环发〔2010〕106号，2010.09.17）；

15、《关于进一步加强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环境保护部，

环办〔2010〕132号，2010.09.26）；

16、《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环境保护部，修正时间 2010.12.22）

17、《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指导意见》（环境保

护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学技术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铁道部 文化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环发〔2010〕144号，

2010.12.15）；

18、《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环办〔2012〕50

号，2012.03.31）；

19、《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

发〔2012〕77号，2012.07.03）；

20、《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发

〔2012〕98号，2012.08.07）；

21、《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境保

护部 农业部，环发〔2013〕86号，2013.08.05）；

22、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通知（环境保护部，

环发〔2015〕162号，2015.12.10）；

23、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境

保护部，环发〔2015〕163号，2015.12.10）；

24、《关于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有关工作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发〔2015〕

177号，2015.12.31）；

25、《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生态环境部，环规财〔2018〕86号，2018.08.31）；

26、《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9.01.01；

27、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督检查工作》的通

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环办执法〔2020〕11号，2020.05.28）；

2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生态环境部，生态环

境部令第 16号，2021.01.01）；

29、《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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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36号，2025.01.01）；

30、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

作机制》的意见（生态环境部，环执法〔2021〕70号，2021.08.20）；

31、关于印发《“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生态环境部 中央文明办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民政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

设部 交通运输部 文化和旅游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铁路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3.01.03）；

32、关于印发《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的通知（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农业农村部文件，2024.11.07）；

33、关于印发《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2025-2027 年）》的通知（生态环

境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文件，环水体〔2025〕38号，2025.05.16）；

34、《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源部，自然资规〔2021〕2 号，

2021.11.04）；

35、《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发〔2022〕142号，2022.08.16）；

36、关于印发《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本）》的通知

（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发〔2024〕273号，

2024.12.02）；

37、《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财政部，林资发〔2017〕34 号，

2017.05.08）；

38、关于修改〈湿地保护管理规定〉的决定（国家林业局，国家林业局令〔2017〕

48号，2017.12.05）；

39、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的通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林资发〔2021〕5号，2021.09.13）；

40、关于印发《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林保规〔2023〕4号，实施时间 2023.10.09）；

41、《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第一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 2023

年第 23号，2024.01.01）；

42、关于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的通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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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长江办〔2022〕7号，2022.01.19）；

43、《交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交通部令 2003年第 5号，

2003.06.01）。

1.3.3 地方规章

1、《湖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议，通过实施时间 2000.05.27）；

2、《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通过实施时间 2011.10.01）；

3、《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修正实施时间 2023.05.31）；

4、《湖南省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条例》（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修订实施时间 2020.03.31）；

5、《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20.06.12）；

6、《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办法》（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实施时间 2020.09.26）；

7、《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第三次修正实施时间 2023.05.31）；

8、《湖南省道路运输条例》（湖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实施

2024.11.01）；

9、《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修正实施时间 2025.7.31）；

10、《湖南省林业条例》（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修正实施时间 2024.11.29）；

11、《湖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

次会议，通过时间 2024.11.29，实施 2025.05.01）；

12、关于调整《湖南省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湖南省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的通知（湖南省林业局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湘林护〔2023〕9号，2023.08.14）；

13、关于印发《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湖

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湘环发〔2011〕29号，201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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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印发《湖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湘政发

〔2012〕39号，2012.12.26）；

15、关于印发《湖南省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的通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湘政办函〔2014〕146号，2014.12.17）；

16、关于公布《湖南省县级以上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通知

（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2016〕176号，2016.12.30）；

17、《关于印发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湘政办发〔2018〕44号，2018.07.12

18、关于印发《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发〔2018〕

20号，2018.07.28）；

19、《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发

〔2020〕12号，2020.06.30）；

20、关于印发《湖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湘政办发〔2021〕61号，2021.09.30）；

21、《湖南省主要地表水系水环境功能区划》（DB43/023-2005）（湖南省环境保护

局、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2005.07.01）；

22、《关于开展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湘环函〔2013〕593号，2013.11.14）；

23、《关于进一步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湖南省环境保护

厅，湘环函〔2017〕107号，2017.03.08）；

24、《对衡阳市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批复》（湖南省人民政府，

湘环函〔2018〕202号，2018.6.13）；

25、《关于划定衡阳市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复函》（湖南省生态环境

厅，湘环函〔2018〕226号，2018.7.17）；

26、《关于划定长沙等14个市州第二批乡镇级“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的函》（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湘环函〔2019〕231号，2019.12.27）；

27、《关于划分（调整或撤销）湘潭等 6市 18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复函》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湘环函〔2021〕49号，2021.3.10）；

28、《关于公布衡阳市第三批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通知》，

（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衡政办函〔2020〕14号，20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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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关于印发《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24年

本）》的通知（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湘环发〔2024〕79号，2025.01.06）；

30、关于发布《湖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总体管控要求暨省级以上产业园区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的函（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湘环函〔2024〕26号，2024.04.15）；

31、关于印发《湖南省环境影响评价领域深化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湖南省生态

环境厅，湘环发〔2023〕60号，2023.09.14）；

32、关于印发《湖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修订版）》的通知（湖南

省生态环境厅，湘环发〔2024〕49号，修正实施时间 2024.12.05）；

33、关于印发《湖南省“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湖南省生态环境

厅等十九部门，湘环发〔2024〕9号，2024.03.27）；

34、关于印发《湖南省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实施细则（试行，2022年版）》的

通知（湖南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第 32号；2022.06.30）；

35、关于印发《湖南省公益林管理办法》的通知（湖南省林业厅 湖南省财政厅，湘

林资发〔2013〕28号，2013.12.30）；

36、《关于湖南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定公告》（湖南省水利厅，

2017.02；

37、《关于认真做好当前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湖南省交通运输厅，湘

交传电〔2014〕23号，2014.09.26）；

38、《湖南省“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公路、水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2022.03.29）；

39、《关于加强全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湖南省自然资源厅 湖南

省生态环境厅 湖南省林业局，湘自资规〔2024〕1号，2024.07.05）；

40、《湖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总体管控要求暨省级以上产业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2023版）》（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湘环函〔2024〕26号，2024.10.22）；

41、《衡阳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衡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通过时间 2020.08.27，实施时间 2020.12.01）；

42、《关于发布衡阳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更新成果（2023年版）的通知》（衡阳市

生态环境局，衡环发〔2024〕194号）；

43、关于印发《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的通知（衡东县人民政府，

东政发〔2021〕6号，2021.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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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技术标准及规范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 2.3-2018）；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7、《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

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 964-2018）；

9、《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

10、《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HJ710.1-2014）；

11、《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动物》（HJ 710.3-2014）；

12、《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HJ 710.4-2014）；

13、《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爬行动物》（HJ 710.5-2014）；

14、《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

15、《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生态系统遥感解译与野外核查》（HJ

1166-2021）；

16、《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森林生态系统野外观测》（HJ1167-2021）；

17、《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项目尺度生态影响评估》（HJ 1175-2021）；

18、《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HJ 1173-2021）；

19、《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HJ/T 90-2004）；

20、《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G B04-2010）；

21、《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22、《公路排水设计规范》（JTG/T D33-2012）；

23、《湖南省用水定额第 3部分：生活、服务业及建筑业》（DB43/T388.3-2025）。

1.3.5 主要技术文件及资料

1、《G4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1.10）；

2、《G4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两阶段初步设计》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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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4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两阶段施工图设计》

（湖南高速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2025.7）；

4、《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 G4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

市段扩容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湘发改许〔2024〕91号）；

5、《G4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北京中交绿通科技有限公司，2025.7）；

6、《关于 G4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执行标准的函》（衡阳市生态环境局，衡环函〔2024〕12号，2024.5.10）；

7、《湖南省主要水系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湖南省环境保护局，2005.4）；

8、《湖南省“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公路、水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2021.7）；

9、《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2013-2020）》（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

调查规划设计院，2012）；

10、《G4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对湖南衡东洣水国

家湿地公园生态影响评价报告》（湖南省林业科学院，2024.12）

11、《G4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环境

现状环境质量检测报告》（报告编号：ZCXY2022101301，湖南中测湘源检测有限公司）；

12、《白果至衡山（含南岳支线）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评批复；

13、《湖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24-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及规划环评审查

意见；

14、《京港澳国家高速公路（G4）湘潭至耒阳段提质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及环评批复（湘环评〔2011〕297号）；

15、《京港澳国家高速公路（G4）湘潭至耒阳段提质改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调查报告》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湘环评验〔2015〕8号）；

16、《衡东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衡东县人民政府，2024.5）；

17、《衡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衡南县人民政府，2024.5）；

18、《耒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耒阳市人民政府，2024.5）；

19、《衡东县石湾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衡东县人民政府，2024.10）；

20、《衡东县新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衡东县人民政府，2024.10）；

21、《衡南县冠市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衡南县人民政府，2024.10）；

22、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相关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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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评价内容及评价工作重点

1.4.1 评价工作内容

根据本次工程扩容路线布设情况及外业踏勘、调研成果，确定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的主要内容如下：

⑴ 选址选线方案环境比选

概述公路建设项目整体选址选线涉及的主要环境敏感区和法规政策、规划符合性判

定情况，说明与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符合性。

公路建设项目整体选址选线应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尽可能避让生态保护红

线等环境保护目标；对具备工程可行性的整体比选方案，应从生态环境影响方面进行比

选，给出比选结论。

⑵ 工程分析

通过类比分析法、实测法、模型计算法等，分析内容包括生态影响因素、污染影响

因素和污染源源强核算等，分析时段应涵盖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

说明既有公路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实施情况、污染物排放及达标情况，以及存在的

需要“以新带老”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等。

⑶ 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

包括对土地利用、农业生态、水生生态、植被损失及恢复、野生保护动植物、生态

敏感区的影响评价。着重于对沿线所经湖南衡东洣国家湿地公园（含湖南衡东洣水湿地

候鸟重要栖息地）的影响进行分析，以及工程占用植被和生态公益林的影响分析、生态

保护红线影响分析。

⑷ 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在现状监测和评价的基础上，按相应的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对本项目沿线声环境质

量现状进行评价，分析、预测工程对沿线声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并提出防治和减缓措

施，为施工期和运营期噪声治理工程和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⑸ 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在调查和分析评价范围内小登河、石湾河、洣水、白依港、德圳西干渠、龙溪河、

珍珠河、相市河、马水河、哈里河、高炉河、欧阳海灌区右总干渠东支灌渠等地表水质

量现状和衡东县新塘镇湘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衡山县湘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衡南县

洪山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耒阳市新市镇洣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水环境保护目标的基

础上，预测和评价本项目对地表水环境质量、水环境功能区划、水环境保护目标可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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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践上可行、操作性较强的水环境保护措施，以期实现

污水达标排放，以及运营期沿线服务设施生活污水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

⑹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调查项目区地下水赋存状况。本项目建设不包括服务区加油站，因此本次评价仅对

地下水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⑺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在对本项目沿线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分析评价的基础上，简要分析汽车尾气对沿线环

境空气质量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为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⑻ 固体废物影响评价

简要分析施工期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施工场地建筑垃圾、土石方弃渣及运营期沿

线设施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及废含油抹布、手套和废油渣等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⑼ 环境风险分析

主要以路线临近的衡东县新塘镇湘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衡山县湘江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衡南县洪山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耒阳市新市镇洣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跨小登

河、石湾河、洣水、白依港、德圳西干渠、龙溪河、珍珠河、相市河、马水河、哈里河、

高炉河、欧阳海灌区右总干渠东支灌渠等地表水体，以及跨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

园路段为重点，对工程运营期危化品运输事故环境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环境风险事

故的处置及应急计划。

⑽ 环境保护措施及技术经济论证

根据预测评价结果，提出可行的环境保护措施和建议。

⑾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从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两方面对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⑿ 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给出高速公路工程施工期、运营期的环境保护管理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及环境监督、

环境管理计划，重点制定施工期工程环境监理方案并强化其可操作性。提出施工期、运

营期环境监测计划等。

1.4.2 评价工作重点

本评价工作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⑴ 以工程建设对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含湖南衡东洣水湿地候鸟重要栖息

地）的影响评价，以及施工期工程占地、占用生态公益林、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评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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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⑵ 以运营期交通噪声影响评价为重点的声环境影响评价；

⑶ 以工程对沿线 4处地表水水源保护区的影响评价为重点的水环境影响评价；

⑷ 以运营期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对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内水体、沿线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及敏感水体影响为重点的环境风险分析。

1.5 评价工作等级及评价范围

1.5.1 评价工作等级

依据本次扩容工程特点和沿线环境特征，本项目各专题评价工作等级见表 1.5-1。

表 1.5-1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划分及依据

环境要素 评价等级 划分依据

生态环境 二级

本项目属于大型

改扩建线性工

程，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 公路建设项

目》（HJ
1358-2024），采

取分段确定评价

等级。

根据导则 7.1.1a，涉及国家公园、自

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重要生境的

路段，评价等级为一级。

本项目洣水特大桥左幅 ZK1621+383~Z
K1621+780、右幅 YK1621+328~YK162
1+718 路段穿越湖南衡东洣水湿地候鸟

重要栖息地（与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

公园同范围）。根据湿地公园生态影响

评价报告，评价范围内不涉及湿地公园

候鸟重要栖息生境，由此本报告确定该

路段评价等级为二级。

以水生生

态为主，

兼顾陆生

根据导则 7.1.1b，涉及自然公园的

路段，评价等级为二级。

本项目穿越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

公园（与湖南衡东洣水湿地候鸟重要栖

息地同范围），评价等级为二级。

根据导则 7.1.1c，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或占地规模大于 20km2的路段（包括永

久和临时占用陆域和水域）或根据 HJ
610、HJ 964 判断地下水水位或土壤影

响范围内分布有天然林、公益林、湿地

等生态保护目标的路段，评价等级不低

于二级；改扩建公路建设项目的占地范

围以新增占地（包括陆域和水域）确定。

本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但占地

规模小于 20km2；本项目评价内容不含

加油站，项目地下水、土壤不必进行评

级等级判定，不设置评价范围。

本项目主线 K1600+600~K1601+20
0右侧、K1602+200~K1602+400左侧、

K1602+900~K1603+700两侧、K1606+8

以陆生生

态为主，

兼顾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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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素 评价等级 划分依据

00~K1607+180左侧、K1611+000~K161
5+000左侧、K1616+350~K1621+000两
侧、K1628+440~K1631+060右侧、K16
45+150~K1645+400右侧、K1688+865~
K1691+070右侧、K1692+560~K1693+6
00右侧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路段，评价等

级为二级。

三级

根据导则 7.1.1d，除本条 a）、b）、c）、

d）、e）、f）以外的路段，评价等级为

三级。

本项目涉及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

公园（与湖南衡东洣水湿地候鸟重要栖

息地同范围）、生态保护红线以外的路

段，评价等级为三级。

以陆生生

态为主

/ /

根据导则 7.1.1e，当同一路段评价等

级判定同时符合上述多种情况时，采用

其中最高的评价等级。

根据导则 7.1.1f，地下穿越或地表跨

越生态敏感区，在生态敏感区范围内无

永久、临时占地的，评价等级可下调一

级。

本项目不涉及导则 7.1.1e、f中情形。

/

声环境 一级

根据导则 7.1.2a，评价范围内有适用于 GB 3096规定的 0 类声环境

功能区域，或项目建设前后评价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噪声级增量

达 5 dB(A)以上（不含 5dB(A)），或受噪声影响人口数量显著增加

时，按一级评价。

本项目属大型改扩建项目，主线及连接线建设前后评价范围内敏感

点噪声级增高达 5dB(A)以上，且受影响的人口数量显著增多，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确定主线及

连接线评价等级为一级。

地表水环

境

主线
K1655+675~K1655+795
路段确定评价等级为三

级 A，其他路段不必进

行评价等级判定

根据导则 7.1.3a，项目线位或沿线设施直接排放受纳水体影响范围

涉及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口的路段，

跨越Ⅱ类及以上水体的路段为地表水环境敏感路段，按照 HJ 2.3
中水污染影响型项目相关规定分路段确定评价等级。

本项目属于水污染影响型建设项目，运营期沿线交通工程设施生活

污水排放为分散式排放，且排入受纳水体不同，以雁城服务区（单

边）废水排放量最大，Q=99.97m3/d<200m3/d；最大水污染物当量数

W=4561.131<6000（所有生活污水均处理后排放，按污染物去除率

90%计算，实际去除率更高）；沿线服务设施直接排放受纳水体影

响范围内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口、重

点保护与珍稀水生生物的栖息地、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等地

表水环境敏感路段；跨越衡南县洪山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

路段设置有事故应急池，不向龙溪河排放污染物。依据《环境影响评

价 技 术 导 则 地 表 水 环 境 》 （ HJ 2.3-2018 ） ， 本 项 目

K1655+675~K1655+795路段确定评价等级为三级 A，其他路段不必

进行评价等级判定。

地下水环

境
不进行评价等级判定

根据导则 7.1.4a，加油站选址涉及 HJ 610 中地下水“敏感”区域或

未按照要求采取严格的防泄漏、防渗等环保措施的，按照 HJ 610 的

相关规定确定评价等级；其他加油站不必进行评价等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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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素 评价等级 划分依据

本项目服务区、停车区不设置加油站，可不进行评价等级判定。

土壤环境 不进行评价等级判定

根据导则 7.1.5a，加油站周边土壤环境敏感程度为 HJ 964 中“敏感”
且未按照要求采取严格防泄漏、防渗等环保措施的，按照 HJ 964 中

污染影响型的相关规定确定评价等级；其他加油站不必进行评价等

级判定。

本项目服务区、停车区不设置加油站、车辆维修站，可不进行评价

等级判定。

大气环境 不进行评价等级判定
根据导则 7.1.6，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环境风险评价不必进行评价等

级判定。

环境风险 不进行评价等级判定
根据导则 7.1.6，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环境风险评价不必进行评价等

级判定。

地表水评价等级判定如下：

本项目运营期沿线交通工程设施生活污水排放为分散式排放，新塘收费站和新市收费

站 2处服务设施生活污水经处理后排入镇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纳污管网，其余服务设施污水

经处理后首先用于站内回用，回用不完的达标排入边沟，最后汇入周边沟渠，受纳水体（石

湾河、白依港及支流、马水河支流及周边沟渠）均执行Ⅲ类水质标准，不涉及地表水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口及Ⅱ类及以上水体。以雁城服务区（单侧）废水

排放量最大，排放量为 99.97m3/d，生活污水经二级生化处理装置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级标准，污水处理设施污染物去除率按 90%计算，实际去除率更高。

水污染物当量数为统计第一类污染物当量数总和，然后与其他类污染物按照污染物当

量数从大到小排序该污染物的年排放量除以该污染物的污染当量值，本项目不涉及第一类

污染物。其中：悬浮物（SS）污染当量值 4kg，化学需氧量（CODcr）污染当量值 1kg，氨

氮污染当量值 0.8kg。

悬浮物（SS）污染物当量数=99.97×365×0.1÷4=912.226<6000

化学需氧量（CODcr）污染物当量数=99.97×365×0.1÷1=3648.905<6000

氨氮污染物当量数=99.97×365×0.1÷0.8=4561.131<6000

沿线服务设施生活污水经处理设施处理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一级标准限值后首先用于站内回用，回用不完的排入石湾河、白依港及支流、马水河支流

及周边沟渠，服务区最大废水排放量小于 200m3/d，悬浮物（SS）、化学需氧量（CODcr）、

动植物油和氨氮污染物当量数均小于 6000，按照水污染影响判定地表水评价为三级A。

1.5.2 评价范围

根据评价工作等级及本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特点和各路段的自然环境特征，结合评价

单位以往从事公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及类比监测的实践经验，确定本项目的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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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评价范围，见表 1.5-2。

表 1.5-2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一览表

序号 环境要素 评价范围

1 生态

本项目穿越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保护红线等生态敏感区路段，以

路线穿越路段向两端外延 1km、路中心线向上游外延 1km 为评价范围，主线 K
1600+600~K1601+200右侧、K1602+200~K1602+400左侧、K1602+900~K1603
+700两侧、K1606+800~K1607+180左侧、K1611+000~K1615+000左侧、K161
6+350~K1621+000两侧、左幅 ZK1621+383~ZK1621+780、右幅 YK1621+328~
YK1621+718、K1628+440~K1631+060右侧、K1645+150~K1645+400右侧、K
1688+865~K1691+070右侧、K1692+560~K1693+600右侧路段评价范围为 1km；

不涉及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保护红线的一般路段，以路中心线向

两侧各外延 300m 为评价范围；弃渣场、临时堆土场、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

便道等临时用地，以用地边界外扩 200m为评价范围。

2 声环境

施工期：评价范围为施工场界外扩 200m；

运营期：本项目主线以运营中期噪声贡献值满足标准值的距离为评价范围，以

起点-石湾互通的运营中期夜间达标距离 498m为评价范围，冠市互通连接线及

沿线各互通匝道以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m以内为评价范围。

3 地表水环境

本项目中心线两侧各 200m以内的范围；跨越河流时，为跨河位置上游 200m、

下游 1km 的范围；跨越河流桥位下游分布有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取水口等水环境敏感目标的，评价范围为跨河位置上游 200m、下游 10km
的范围。

4 地下水环境
本项目评价内容不含加油站、车辆维修站，且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m及两端延

长 200m范围无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故不设置评价范围。

5 土壤环境
本项目评价内容不含加油站，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

（HJ1358-2024），土壤环境影响评价不必确定评价范围。

6 大气环境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1358-2024），大气环境影

响评价不必确定评价范围。

7 环境风险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1358-2024），环境风险影

响评价不必确定评价范围。

1.5.3 评价因子筛选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沿线环境特征、工程的环境影响要素分析和识别，筛选出主要

的环境影响评价因子，见表 1.5-3和表 1.5-4。

表 1.5-3 本项目生态影响评价因子筛选表

影响
时期

受影响对象 评价因子 工程内容及影响方式 影响性质 影响程度

施工期

物种

分布范围、种群

数量、种群结构、

行为

临时、永久占地对植物物种的分布

范围的占用，工程施工、运行导致

个体直接死亡，生境面积和质量下

降导致个体死亡、造成种群数量的

减少，影响种群结构，施工活动对

野生动物行为产生干扰。

短期、可逆 弱

生境
生境面积、质量、

连通性

临时、永久占地导致生境直接破坏

或丧失，种群数量下降或种群生存

能力降低对质量的影响。

短期、不可逆 弱

生物群落
植被类型、动物

分布

施工活动直接清除原有植被、惊扰

动物、间接引入外来植物，间接造
短期、不可逆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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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时期

受影响对象 评价因子 工程内容及影响方式 影响性质 影响程度

成区域植被类型和动物分布的变

化；桥梁工程扰动河道水生环境，

间接改变水生动物分布。

生态系统

植被覆盖度、生

产力、生物量、

生态系统分布和

功能

临时、永久占地导致植物个体直接

死亡，造成生物量、生产力损失，

植被覆盖度降低；动植物生境面积

和质量下降，使生态系统结构和功

能受到一定程度破坏。

短期、不可逆 中

生物多样性
物种丰富度、多

样性指数

生态公益林占用、工程占地区开挖、

建设等会扰动地表，破坏地表植物

及植被，弃渣场、料场、临时施工

场地平整、临时施工便道修筑等工

程行为，使土壤裸露、地表扰动对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跨河桥梁施工

对水生生态环境的影响

短期、可逆 弱

生态敏感区
主要保护对象、

生态功能

工程水下施工对水体和底泥造成扰

动，对湿地水质、生态功能、水生

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工程陆上

施工对保护级鸟类栖息繁衍产生干

扰。

短期、可逆 中

自然景观
景观多样性、完

整性

临时、永久占地对自然景观造成一

定程度的破坏
短期、可逆 中

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类型及

面积

工程占地直接改变了区域原有土地

利用类型和分布。
长期、不可逆 弱

运营期

生态系统

植被覆盖度、生

产力、生物量、

生态系统分布和

功能

运营期对陆生动物的影响主要为交

通噪声和夜间车辆行驶时灯光对动

物的栖息和繁殖有一定的不利影

响。公路建成后，永久占地内的林

地植被将完全被破坏，取而代之的

是路面及其辅助设施，对林地的群

落结构的影响，对植被生产力、生

物量的影响，间接影响了评价区森

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长期、可逆 弱

生态敏感区
主要保护对象、

生态功能

跨河桥梁桥面径流对水质的影响，

导致湿地生态功能的下降；交通噪

声和夜间车辆行驶时灯光对保护级

鸟类栖息繁衍产生干扰。

长期、不可逆 弱

自然景观
景观多样性、完

整性

永久占地会使占地区原有自然景观

改变，导致评价区景观格局发生变

化。

长期、不可逆 中

注1：应按施工期、运行期以及服务期满后（可根据项目情况选择）等不同阶段进行工程分析和评价

因子筛选。

注2：影响性质主要包括长期与短期、可逆与不可逆生态影响。

注3：影响方式可分为直接、间接、累积生态影响，可依据以下内容进行判断：

a） 直接生态影响：临时、永久占地导致生境直接破坏或丧失；工程施工、运行导致个体直接死亡；

物种迁徙（或洄游）、扩散、种群交流受到阻隔；施工活动以及运行期噪声、振动、灯光等对野生

动物行为产生干扰；工程建设改变河流、湖泊等水体天然状态等；

b） 间接生态影响：水文情势变化导致生境条件、水生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地下水水位、土壤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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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时期

受影响对象 评价因子 工程内容及影响方式 影响性质 影响程度

特性变化导致动植物群落发生变化；生境面积和质量下降导致个体死亡、种群数量下降或种群生存

能力降低；资源减少及分布变化导致种群结构或种群动态发生变化；因阻隔影响造成种群间基因交

流减少，导致小种群灭绝风险增加；滞后效应（例如，由于关键种的消失使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关

系发生变化）等；

c） 累积生态影响：整个区域生境的逐渐丧失和破碎化；在景观尺度上生境的多样性减少；不可逆

转的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系统持续退化等。

注4：影响程度可分为强、中、弱、无四个等级，可依据以下原则进行初步判断：

a） 强：生境受到严重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受到显著影响；野生动植物难以栖息繁衍（或生长繁

殖），物种种类明显减少，种群数量显著下降，种群结构明显改变；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生态系

统结构和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难以维持；自然景观、自然遗迹受到永久性破坏；生

态修复难度较大；

b） 中：生境受到一定程度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或生

长繁殖）受到一定程度干扰，物种种类减少，种群数量下降，种群结构改变；生物多样性有所下降，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破坏，生态系统稳定性受到一定程度干扰；自然景观、自然遗迹

受到暂时性影响；通过采取一定措施上述不利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生态修复难度一般；

c） 弱：生境受到暂时性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变化不大；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或生长繁殖）受

到暂时性干扰，物种种类、种群数量、种群结构变化不大；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以及

生态系统稳定性基本维持现状；自然景观、自然遗迹基本未受到破坏；在干扰消失后可以修复或自

然恢复；

d） 无：生境未受到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未受到影响；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或生长繁殖）未受

到影响；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以及生态系统稳定性维持现状；自然景观、自然遗迹未

受到破坏。

表 1.5-4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因子筛选表

环境要素 现状评价 施工期 运营期

声环境
声环境现状：等效 A声级

LAeq
施工噪声：等效 A声级 LAeq 交通噪声：等效 A声级 LAeq

地表水环境

地表水现状：pH值、NH3-N、
TP、BOD5、石油类、悬浮物、

CODMn、溶解氧

桥梁下部结构施工生产废水和生

活污水、施工现场及营地的生产

生活污水：pH值、悬浮物、石油

类、COD、BOD5、NH3-N等

桥面径流水。沿线交通工程

设施的生产生活污水：pH
值、悬浮物、COD、BOD5、

NH3-N、动植物油

河流底泥
pH值、镉、汞、砷、铅、

铬、铜、镍、锌
/ /

大气环境

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

（NO2）、一氧化碳（CO）、

臭氧（O3）、颗粒物（PM10）、

颗粒物（PM2.5）、总悬浮颗

粒物（TSP）

总悬浮颗粒物（TSP）、沥青烟、

苯并[]芘 汽车尾气：NO2、CO

环境风险 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泄漏 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泄漏 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泄漏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土石方弃

渣
生活垃圾

规划协调性
城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等规划

城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规

划

城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等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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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环境功能区划及环境保护目标

1.6.1 环境功能区划

⑴ 生态功能区划

根据《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环境保护部 中国科学院，2015），评价

区属产品提供功能区—农产品提供功能区—湖南中部丘陵农产品提供功能区。

根据《湖南省生态功能区划研究报告》（原湖南省环境保护局等，2005），项目评

价区起点至 K1687+900 段属湘东湘中丘陵山地常绿阔叶林生态区—衡阳盆地丘陵农业

生态亚区—衡南社会生产与土壤保持生态功能区，K1687+900至终点段属湘东湘中丘陵

山地常绿阔叶林生态区—衡阳盆地丘陵农业生态亚区—常耒丘陵农林生态功能区。

⑵ 声环境功能区划

本项目所在地区尚没有进行声环境功能区划。

⑶ 水环境功能区划

本项目跨越的河流主要有小登河、石湾河、洣水、白依港、德圳西干渠、龙溪河、

珍珠河、相市河、马水河、哈里河、高炉河、欧阳海灌区右总干渠东支灌渠等。根据《湖

南省主要地表水系水环境功能区划》（DB43/023-2005），洣水规划为渔业用水区，执

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欧阳海灌区右总干渠东支

灌渠规划为农业用水区，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及以上水

质标准；其他未规划水体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

本项目沿线所跨河流水环境功能区划见表 1.6-1。

表 1.6-1 本项目沿线水体功能区划情况

桩号 水体 所处河段 功能区类型 执行标准

K1602+401.500 新港中桥 小登河 / 未规划 Ⅲ类

K1605+252.600 石湾大桥 石湾河 / 未规划 Ⅲ类

ZK1621+640.365 洣水特大桥（左幅）
洣水

枧头村邓家湾至湘

江入口处
渔业用水区 Ⅲ类

YK1621+622.859 洣水特大桥（右幅）

K1639+761.700 中桥 白依港支流 / 未规划 Ⅲ类

K1645+588.000 金山中桥 白依港 / 未规划 Ⅲ类

K1646+299.455 渡槽 德圳西干渠 / 未规划 Ⅲ类

K1655+760.000 洪市中桥 龙溪河
衡南县洪山镇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

现有洪市中桥

上游为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3.423km，桥址

处及下游未规

划

Ⅲ类

K1657+200.000 范家河中桥
珍珠河 / 未规划 Ⅲ类

K1661+282.800 道塘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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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号 水体 所处河段 功能区类型 执行标准

K1662+779.000 观塘中桥

K1665+863.000 欧阳海小桥

欧阳海灌区

右总干渠东支

灌渠

耒阳市长坪乡与哲

桥镇至衡南县茶市

镇关头村

农业用水区 不低于Ⅳ类

K1668+660.850 光富河中桥 相市河 / 未规划 Ⅲ类

K1673+398.350 沙河大桥 马水河 / 未规划 Ⅲ类

K1681+436.600 哈里中桥 哈里河 / 未规划 Ⅲ类

K1688+376.700 崔家塘中桥 高炉河 / 未规划 Ⅲ类

K1695+188.000 涵洞

欧阳海灌区

右总干渠东支

灌渠

耒阳市长坪乡与哲

桥镇至衡南县茶市

镇关头村

农业用水区 不低于Ⅳ类

⑷ 环境空气功能区划

本项目评价范围不涉及一类区，评价范围内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类区浓度限值要求。

1.6.2 生态保护目标

根据现场调查和资料收集，通过本项目与敏感区的范围叠图可知，本项目评价范围

内涉及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和衡东县、耒阳市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此外，本项目

所在区域评价范围外分布有湖南衡山萱洲国家湿地公园（距离湿地公园边界约570m）、

湖南省衡阳市萱洲省级重要湿地（同湖南衡山萱洲国家湿地公园范围，距离省级重要湿

地边界约570m）、湘江衡阳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距离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边界约570m）、湖南衡南江口鸟洲省级自然保护区（距离自然保护区边界约

3050m）、湖南省衡阳市江口鸟洲国家重要湿地（同湖南衡南江口鸟洲省级自然保护区

范围，距离重要湿地边界约3050m）、湖南耒水国家湿地公园（距离湿地公园边界约820m）

和湖南省耒阳市耒水省级重要湿地（同湖南耒水国家湿地公园范围，距离省级重要湿地

边界约820m）。

此外，本项目生态保护目标主要是在施工期间和运营期间所有可能影响的生态系统

和生物资源，见表1.6-2和附图。

1.6.3 声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沿线评价范围内共有声环境敏感目标 119处，其中主线及互通匝道沿线 118

处，包括：4处学校、2处幼儿园和 112处村庄敏感目标；冠市互通连接线沿线 1处，

为村庄敏感目标。此外，评价范围内分布有石湾镇、新塘镇和冠市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的敏感地块（居住用地和教育用地）。

本项目评价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详见表 1.6-3、表 1.6-4和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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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沿线跨越的河流水体包括小登河、石湾河、洣水、白依港、德圳西干渠、龙

溪河、珍珠河、相市河、马水河、哈里河、高炉河、欧阳海灌区右总干渠东支灌渠等，

见表 1.6-5。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为涉及环境敏感区的洣水。沿线服务设施周边受纳水

体情况见表 1.6-6。

经调查，本项目设置的洪市中桥跨越衡南县洪山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的

水域和陆域范围。此外，本项目跨越的洣水、龙溪河、高炉河上游 200m至桥址下游 10km

内分布有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口，详见表 1.6-7和附图 4。

经现场调查及与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核实，本项目沿线跨越小登河、石湾河、白

依港、德圳西干渠、珍珠河、相市河、马水河、哈里河、欧阳海灌区右总干渠东支灌渠

等桥位下游 10km以内的水域无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取水口分

布。项目沿线水库使用功能主要为农田灌溉、渔业用水等，无饮用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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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 本项目主要生态保护目标调查表

敏感目
标名称

生态环境敏感目标特征描述 与工程的位置关系 主要影响及时段 保护要求

湖南衡东洣水

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湿地公园，湿地公园地处湖南省衡东县境内，主要包括洣
水河全部、洣水河一级支流永乐河流经衡东县草市镇境内部分，
介于东经 112°52′06″~113°15′22″，北纬 26°58′04″~27°09′47″，上
游从草市镇的江坪村与攸县的交界处开始，途经草市、高潮、杨
林、甘溪、踏庄、吴集、城关、新塘等 7镇 1乡，下游到洣水河
入湘江口止，全长 72.5km，其范围包括全部的河道及两侧部分河
汊口、库塘和绿地，总面积 2983.6hm2。

优化整合前后位置关系无变化：
本 项 目 洣 水 特 大 桥 左 幅
ZK1621+383~ZK1621+780、右幅
YK1621+328~YK1621+718路段穿
越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保
育区，穿越长度分别为 397m、
390m，洣水河道中左右幅各设置 6
组水下桥墩。

施工期桥梁基础施工对

洣水水质及水生生态环

境有一定影响；运营期

桥面径流对水质的影

响，桥梁对景观的影响

严控施工时间和

活动范围

湖南衡东洣水

湿地候鸟重要

栖息地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2023年第 23号）（陆生野生动物
重要栖息地名录（第一批））：湖南衡东洣水湿地候鸟重要栖息
地主要保护物种为中华秋沙鸭、鸳鸯、蓝喉蜂虎等，现有主要保
护形式是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地理坐标同湖南衡东洣水
国家湿地公园。

本 项 目 洣 水 特 大 桥 左 幅
ZK1621+383~ZK1621+780、右幅
YK1621+328~YK1621+718路段穿
越湖南衡东洣水湿地候鸟重要栖
息地，重要越冬水鸟栖息地主要位
于洣水流域谭江口段、洣水出口
处，本项目洣水特大桥距离洣水出
口洲滩湿地处约 1.35km。

施工噪声对鸟类栖息地

的影响

严控施工时间和

活动范围

湖南省衡东县

洣水省级重要

湿地

衡东县洣水省级重要湿地地处衡东县境内，主要包括流经衡东县
境内的洣水全部、洣水一级支流永乐江流衡东县草市镇境内部
分。流经草市、高湖、杨林、甘溪、吴集、洣水、霞流、新塘等
8个乡县，境内全长 72.5km，规划总面积 2983.6hm2，其中湿地
面积 2601.01hm2，占总面积的 87.2%。保护方式：国家湿地公园。

本 项 目 洣 水 特 大 桥 左 幅
ZK1621+383~ZK1621+780、右幅
YK1621+328~YK1621+718路段穿
越湖南省衡东县洣水省级重要湿
地，穿越长度分别为 397m、390m，
洣水河道中左右幅各设置 6 组水
下桥墩（位置关系同湖南衡东洣水
国家湿地公园）。

施工期桥梁基础施工对

洣水水质及水生生态环

境有一定影响；运营期：

桥面径流对水质的影

响，桥梁对景观的影响

严控施工时间和

活动范围

生态保护红线
《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已于 2018年 7 月发布，湖南省自然资

源厅于 2022年 11月正式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本项目在衡东县、耒阳市境内占用

“湘中衡阳盆地、祁邵丘陵水土保

持、石漠化敏感区生态保护红线”
面积 7.4777hm2（含三改用地），

主要在主线

K1600+600~K1601+200右侧、

K1602+200~K1602+400左侧、

施工期对生态保护红线

的占用影响

严控施工时间和

活动范围，不得

设置临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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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目
标名称

生态环境敏感目标特征描述 与工程的位置关系 主要影响及时段 保护要求

K1602+900~K1603+700两侧、

K1606+800~K1607+180左侧、

K1611+000~K1615+000左侧、

K1616+350~K1621+000两侧、

K1621+328~K1621+718两侧、

K1628+440~K1631+060右侧、

K1645+150~K1645+400右侧、

K1688+865~K1691+070右侧、

K1692+560~K1693+600右侧临近

或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其中，主线

洣水特大桥左幅

ZK1621+383~ZK1621+780、右幅

YK1621+328~YK1621+718路段涉

及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范

围。

自然植被
沿线植被以针叶林、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

本项目永久占用林地约 132.3hm2，占总占地的 16.85%。

本项目主体工程以及临时工程周

边

土地占用将造成植被的
损失。影响时段为施工

期

减少破坏，异地

补偿

古树名木 本项目评价范围内发现 30株古树，详见表 4.1-4。 30株古大树均位于工程占地范围
外，与用地边界相距约 50~250m。

施工期间，项目施工过

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水、
扬尘可能会对附近古树

产生不利影响

优化施工方案，

严控施工范围，
禁止砍伐，就地

保护

珍稀野生保护

动物

评价范围沿线可能分布野生保护动物 39种；包括国家Ⅱ级野生保
护动物 5种（红隼、日本松雀鹰、东方草鸮、画眉、红嘴相思鸟），
湖南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4种（牛背鹭、池鹭、白鹭、山斑鸠、
普通翠鸟、灰头绿啄木鸟、大山雀、八哥、白头鹎、棘腹蛙、中
华蟾蜍、多疣壁虎、中国石龙子、赤链蛇、银环蛇、东方蝙蝠、
华南兔、刺猬、黄鼬等）。

本项目不占用其主要生境，适生区

域分布在工程周边。

对栖息环境造成破坏，

影响时段为施工期

禁止猎捕，控制

施工活动范围，

减少影响

永久基本农田
本项目永久占用耕地 45.43hm2，其中永久基本农田约 5.75hm2（施
工图设计统计数据）。

本项目占用的基本农田主要分布
在 K1600+100~K1603+700、
K1633+900~K1636+000、
K1648+000~K1651+000、

土地占用造成耕地的减

少，对拟占用的基本农

田进行调规，做到占补

对占用的基本农

田进行补划平

衡；对临近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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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目
标名称

生态环境敏感目标特征描述 与工程的位置关系 主要影响及时段 保护要求

K1661+400~K1662+900、
K1665+700~K1666+900路段。

平衡。影响时段为施工

期

本农田需严控施

工范围，不得设

置临时工程

林地资源

本项目拟使用林地 132.3hm2，其中：Ⅱ级保护林地 22.5605hm2；

Ⅲ级保护林地 21.5926hm2；Ⅳ级保护林地 88.1469hm2。其中：国

家级二级公益林地 17.1675hm2；省级公益林地 18.2975hm2；重点

商品林地 5.3096hm2；一般商品林地 91.5254hm2。

本项目占用的Ⅱ级保护林地、国家

级二级公益林地主要分布在主线

K1600+600~K1601+200右侧、

K1602+200~K1602+400左侧、

K1602+900~K1603+700两侧、

K1606+800~K1607+180左侧、

K1611+000~K1615+000左侧、

K1616+350~K1621+000两侧、

K1628+440~K1631+060右侧、

K1645+150~K1645+400右侧、

K1688+865~K1691+070右侧、

K1692+560~K1693+600右侧。

土地占用将造成保护林

地、公益林的损失。影

响时段为施工期

对临近的保护林

地、公益林需严

控施工范围，不

得设置临时工程

湘资沅中游国

家级水土流失

重点治理区

（GZ1）

该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面积 7585.45km2，主要包括安化县、吉首

市、泸溪县、辰溪县、麻阳苗族自治县、溆浦县、中方县、隆回
县、武冈市、新化县、冷水江市、涟源市、娄底市娄星区、双峰
县、湘乡市、衡山县、衡阳县、衡阳市雁峰区、衡阳市蒸湘区、

衡阳市石鼓区、衡阳市珠晖区、衡阳市南岳区、衡东县、祁东县、
衡南县、常宁市。

本项目主线

K1639+480~K1685+480路段涉及

衡东县、衡南县境内的水土流失重

点治理区。

加剧水土流失影响。影

响时段主要为施工期

做好水土流失防

治措施

湘水中上游省

级水土流失重

点治理区

（SZ1）

该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面积 5518.64km2，位于湖南省湘江流域的
中上游低山丘陵区（其中临武县和宜章县境内部分属珠江水系），
主要包括永州市江永县南部、东部、东北部，江华县南部、西部、

西北部，道县东南部、西部，宁远县东部、中北部，新田县中部、
南部、西部，郴州市苏仙区南部、北湖区南部、嘉禾县大部，桂
阳县大部，永兴县中北部、西南部，安仁县大部，衡阳市耒阳市

几乎全部，株洲市茶陵县南部、东部，攸县几乎全部，株洲县东
南部低山丘陵。

本项目主线

K1685+480~K1695+808路段涉及

耒阳市境内的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

加剧水土流失影响。影

响时段主要为施工期

做好水土流失防

治措施

注：由于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公园、湖南衡东洣水湿地候鸟重要栖息地和湖南省衡东县洣水省级重要湿地在评价路段同范围，且湖南衡东洣水国家湿地

公园保护对象均有包含，在后续影响评价过程中，对湖南衡东洣水湿地候鸟重要栖息地和湖南省衡东县洣水省级重要湿地不再单独重复进行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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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3 本项目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调查表

序

号

路段/声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桩号

方位

单侧红

线宽度

（m）

工程

形式

预测点地面-路
基地面（m）

首排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2类区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评价范围

内户数 评价

标准
敏感点环境特征

平面位置图

绿线：路中心线两侧 500m
黄线：路边线外 35m

照片
4a
类

2类

1

起点-石湾互通

（衡东县石湾镇）

胡家冲

K1599+500~K1600+370右

路右 路右 31 路基
-5.4

（67.7/73.1）
路右
54/23

路右
87/56 3 44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47 户，首排 2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面对或侧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分散，部分房屋与公路之间有林地

阻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的交

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2

起点-石湾互通

（衡东县石湾镇）

黄家冲

K1599+540~K1600+570左

路左 路左 36 路基
-2.9

（70.2/73.1）
路左
64/28

路左
77/41 1 62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63户，首排 8户，多为 1-2
层砖混房屋，面对或侧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集中，部分房屋与公路之间有林

地阻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速交

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3

起点-石湾互通

（衡东县石湾镇）

武家滩

K1600+620~K1601+630右

路右 路右 31 路基
-5.2

（56.0/61.2）
路右
41/10

路右
70/39 10 58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68户，首排 10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面对拟扩建公路，分布较

集中。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交通

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4

起点-石湾互通

（衡东县石湾镇）

谢家坝

K1600+640~K1602+350左

路左 路左 29 路基
-3.3

（57.9/61.2）
路左
36/7

路左
76/47 5 129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134户，首排 3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面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集中。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

速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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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路段/声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桩号

方位

单侧红

线宽度

（m）

工程

形式

预测点地面-路
基地面（m）

首排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2类区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评价范围

内户数 评价

标准
敏感点环境特征

平面位置图

绿线：路中心线两侧 500m
黄线：路边线外 35m

照片
4a
类

2类

5

起点-石湾互通

（衡东县石湾镇）

甲枣村-坝头

K1602+785~K1603+490左
K1602+340~K1603+580右

穿越

路左 28

路基

-4.4
（56.0/60.4）

路左
36/8

路左
77/49 4 123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127 户，首排 2 户，多为

2~3层砖混房屋，侧对或背对拟扩建公

路，分布较集中，部分房屋与公路之间

有林地阻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

速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路右 30 1.6
（62.0/60.4）

路右
43/13

路右
71/41 13 68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81 户，首排 6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背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集中，部分房屋与公路之间有林

地阻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速交

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6

石湾互通-石湾枢纽互通

（衡东县石湾镇）

石湾学校

K1604+000~K1604+150右

路右 路右 29 路基
5.2

（58.3/60.1） / 路右
148/119 0 1 2类

公办中学，设 2栋 3~4层教学楼，2栋
4 层宿舍楼，1栋 3层综合办公楼，共

有师生约 600人。教学楼面对拟扩建公

路。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速交通噪

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临近在建石湾枢纽

互通。

7

石湾互通-石湾枢纽互通

（衡东县石湾镇）

泥塘村-寺湾里

K1604+000~K1604+600左
K1603+760~K1603+880右

穿越

路左 30
匝道 14

路基

0.8
（58.0/57.2）

路左
41/11

路左
66/36 6 56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62 户，首排 3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背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分散，房屋与公路之间有林地阻

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速交通噪

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路右 30
匝道 22

-1.9
（55.3/57.2）

路右
42/12

路右
67/36 13 74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87户，首排 6户，多为 2~3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背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分散，部分房屋与公路之间有林地

阻隔。主要噪声源为周边现有道路交通

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位于两侧拼宽路

段，临近在建石湾枢纽互通。

8

石湾互通-石湾枢纽互通

（衡东县石湾镇）

新花冲

K1605+385~K1606+400左
K1605+300~K1605+670右

穿越

路左 37

路基

-8.7
（48.8/57.5）

路左
66/19

路左
90/53 3 51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54 户，首排 1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侧对拟扩建公路，分布分

散，房屋与公路之间有山体与林地阻

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速交通噪

声和社会生活噪声。位于两侧拼宽路

段。

路右 30 -7.2
（50.3/57.5）

路右
44/14

路右
77/47 3 14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17 户，首排 3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面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分散，房屋与公路之间有林地阻

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速交通噪

声和社会生活噪声。位于两侧拼宽路

段。



G4京港澳高速株洲王十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29

序

号

路段/声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桩号

方位

单侧红

线宽度

（m）

工程

形式

预测点地面-路
基地面（m）

首排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2类区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评价范围

内户数 评价

标准
敏感点环境特征

平面位置图

绿线：路中心线两侧 500m
黄线：路边线外 35m

照片
4a
类

2类

9

石湾互通-石湾枢纽互通

（衡东县石湾镇）

寒水冲

K1605+900~K1607+450右

路右
路右 38
匝道 16 路基

-1.3
（60.3/61.6）

路右
45/7

路右
75/37 8 75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83 户，首排 8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背对或侧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分散，部分房屋与公路之间有山

体阻隔。临近 X094县道，主要噪声源

为周边现有道路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

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临近在建石湾枢纽

互通。

10

石湾互通-石湾枢纽互通

（衡东县石湾镇）

唐家冲

K1606+860~K1607+780左

路左
路左 46
匝道 16 路基

2.0
（63.6/61.6）

路左
53/7

路左
95/49 12 40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52 户，首排 6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背对拟扩建公路，分布较

分散，部分房屋与公路之间有林地阻

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速交通噪

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临近在建石湾枢纽

互通。

11

石湾枢纽互通-新塘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颜家湾

K1607+940~K1608+470左
K1607+320~K1608+350右

穿越

路左 36 路基、

桥梁

-2.8
（58.3/61.1）

路左
65/29

路左
75/39 5 33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129户，首排 6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侧对拟扩建公路，分布较

分散。临近 X094县道，部分房屋临近

京广铁路，主要噪声源为周边现有道

路、京广铁路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

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临近在建石湾枢纽

互通。

路右 35 路基
-4.4

（56.7/61.1）
路右
60/25

路右
71/36 8 90

4a类、

4b类、

2类

12

石湾枢纽互通-新塘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宋坪幼儿园

K1608+650~K1608+700右

路右 路右 36 路基
-4.8

（56.1/60.9） / 路右
56/20 0 1 2类

民办幼儿园，设 1栋 3层教学楼共有师

生约30人，侧对拟扩建公路。临近X094
县道，主要噪声源为周边现有道路交通

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临近在建石湾枢纽

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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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路段/声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桩号

方位

单侧红

线宽度

（m）

工程

形式

预测点地面-路
基地面（m）

首排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2类区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评价范围

内户数 评价

标准
敏感点环境特征

平面位置图

绿线：路中心线两侧 500m
黄线：路边线外 35m

照片
4a
类

2类

13

石湾枢纽互通-新塘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洪桥湾

K1608+600~K1609+460左
K1608+500~K1609+360右

穿越

路左 26

路基

2.5
（60.1/57.6）

路左
32/6

路左
85/59 4 44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48 户，首排 1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背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分散，房屋与公路之间有林地与

山体阻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路右 26 -2.2
（55.4/57.6）

路右
28/2

路右
70/44 15 29

4a类、

4b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44户，首排 13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背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分散，部分房屋与公路之间有林

地阻隔。临近 X094县道，部分房屋临

近京广铁路，主要噪声源为周边现有道

路、京广铁路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

声。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14

石湾枢纽互通-新塘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龙塘冲

K1609+515~K1609+990左
K1609+650~K1609+755右

穿越

路左 34

路基

0.7
（56.7/56.0）

路左
42/8

路左
75/41 5 22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27 户，首排 3 户，均为 2
层砖混房屋，侧对拟扩建公路，分布较

集中，房屋与公路之间有林地阻隔。主

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交通噪声和社

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路右 29 -4.9
（51.1/56.0）

路右
31/2 / 6 0 4a类

评价范围内 6户，首排 4户，均为 2层
砖混房屋，侧对或背对拟扩建公路，分

布集中。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速交

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15

石湾枢纽互通-新塘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文家桥

K1610+330~K1610+685左
K1610+105~K1610+270右

穿越

路左 33

路基

-4.3
（53.1/57.4）

路左
44/11

路左
75/42 3 26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29 户，首排 2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背对拟扩建公路，分布较

集中，房屋与公路之间有林地阻隔。主

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交通噪声和社

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路右 29 -6.4
（51.0/57.4）

路右
42/13

路右
65/36 10 4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14户，首排 2户，多为 2~3
层砖混房屋，侧对拟扩建公路，分布较

集中。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交通

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16

石湾枢纽互通-新塘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桥头湾

K1610+965~K1611+440左
K1610+390~K1611+780右

穿越

路左 30

路基

2.7
（59.6/56.9）

路左
42/12

路左
67/37 4 33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37 户，首排 4 户，均为 2
层砖混房屋，背对或侧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分散。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

速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路右 28 -4.1
（52.8/56.9）

路右
30/2

路右
133/105 3 136

4a类、

4b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139户，首排 1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正对或侧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集中。部分房屋临近京广铁路，

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京广铁路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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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路段/声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桩号

方位

单侧红

线宽度

（m）

工程

形式

预测点地面-路
基地面（m）

首排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2类区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评价范围

内户数 评价

标准
敏感点环境特征

平面位置图

绿线：路中心线两侧 500m
黄线：路边线外 35m

照片
4a
类

2类

17

石湾枢纽互通-新塘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王家滩

K1611+740~K1612+140左
K1611+905~K1612+205右

穿越

路左 30

路基

1.3
（61.5/60.2）

路左
33/3

路左
71/41 9 19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28 户，首排 3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正对或侧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集中。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

速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路右 36 -4.7
（55.5/60.2）

路右
45/9

路右
95/59 1 28

4a类、

4b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29户，首排 1户，多为 2~3
层砖混房屋，正对或侧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分散。部分房屋临近京广铁路，

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京广铁路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18

石湾枢纽互通-新塘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陈家祠

K1612+640~K1613+375左
K1612+270~K1613+420右

穿越

路左 28

路基

-1.8
（74.3/76.1）

路左
32/4

路左
71/43 3 45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48 户，首排 2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正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分散，部分房屋与公路之间有山体

阻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交通

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路右 26 -8.8
（67.3/76.1）

路右
46/20

路右
75/49 16 120

4a类、

4b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136户，首排 16户，多为

2层砖混房屋，背对或面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集中。部分房屋临近京广铁路，

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京广铁路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19

石湾枢纽互通-新塘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向家大屋

K1613+605~K1614+305左

路左 路左 32 路基
-0.5

（70.9/71.4） / 路左
76/44 0 94 2类

评价范围内 94户，首排 6户，多为 2~3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正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集中。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20

石湾枢纽互通-新塘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丰塘

K1613+555~K1614+215右

路右 路右 21 路基
-1.7

（69.7/71.4） / 路右
141/109 0 70 4b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70 户，首排 3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正对或侧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分散。部分房屋临近京广铁路，

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京广铁路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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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路段/声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桩号

方位

单侧红

线宽度

（m）

工程

形式

预测点地面-路
基地面（m）

首排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2类区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评价范围

内户数 评价

标准
敏感点环境特征

平面位置图

绿线：路中心线两侧 500m
黄线：路边线外 35m

照片
4a
类

2类

21

石湾枢纽互通-新塘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郭家湾

K1614+480~K1614+720左
K1614+260~K1614+680右

穿越

路左 31

路基

-1.6
（78.9/80.5） / 路左

153/122 0 23 2类

评价范围内 23 户，首排 3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正对拟扩建公路，分布集

中。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速交通噪

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路右 39 1.4
（81.9/80.5）

路右
50/11

路右
83/44 1 26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27户，首排 1户，多为 2~3
层砖混房屋，正对拟扩建公路，分布较

集中，部分房屋与公路之间有林地阻

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速交通噪

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

22

石湾枢纽互通-新塘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欧阳海村

K1615+070~K1615+540左
K1614+980~K1615+630右

穿越

路左 24

路基

-4.0
（72.3/76.3）

路左
52/28

路左
63/39 1 15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16 户，首排 2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正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集中。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

速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临近新塘互通。

路右 23 -2.8
（73.5/76.3）

路右
29/6

路右
60/37 3 106

4a类、

4b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109 户，首排 3 户，多为

2~6层砖混房屋，侧对或正对拟扩建公

路，分布集中。部分房屋临近京广铁路

与 G240国道，主要噪声源为周边现有

道路、京广铁路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

声。

位于两侧拼宽路段，临近新塘互通。

23

新塘互通-南岳东枢纽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谭家湾

K1615+600~YK1616+615右

路右 路右 29 路基
-3.4

（74.8/78.2）
路右
35/6

路右
90/61 10 79

4a类、

4b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89 户，首排 4 户，多为 3
层砖混房屋，正对或背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集中。部分房屋临近京广铁路与

G240 国道，主要噪声源为周边现有道

路、京广铁路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

声。

位于右侧分离新建路段。

24

新塘互通-南岳东枢纽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尹家冲
ZK1615+740~ZK1616+180

左

路左 路左 28 路基
-1.1

（77.1/78.2）
路左
42/14

路左
98/70 6 20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26户，首排 1户，多为 2~3
层砖混房屋，侧对拟扩建公路，分布分

散，部分房屋与公路之间有林地阻隔。

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交通噪声与

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右侧分离新建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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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路段/声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桩号

方位

单侧红

线宽度

（m）

工程

形式

预测点地面-路
基地面（m）

首排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2类区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评价范围

内户数 评价

标准
敏感点环境特征

平面位置图

绿线：路中心线两侧 500m
黄线：路边线外 35m

照片
4a
类

2类

25

新塘互通-南岳东枢纽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庵子山
ZK1616+520~ZK1617+220

左
YK1616+775~YK1618+060

右

穿越

路左 28

路基

1.4
（93.5/92.1）

路左
46/18

路左
69/41 6 8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14 户，首排 1户，为 2 层

砖混房屋，面对拟扩建公路，分布集中。

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交通噪声与

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左侧拼宽路段。

路右 25 -3.9
（88.2/92.1）

路右
45/20

路右
63/38 1 64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64户，首排 2户，多为 2~4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正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分散，房屋与公路之间有林地阻

隔。临近 G240国道，主要噪声源为周

边现有道路交通噪声与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左侧拼宽路段。

26

新塘互通-南岳东枢纽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杨泗桥村
ZK1618+440~ZK1619+460

左
YK1618+830~YK1618+850

右

穿越

路左 63

路基、

桥梁

-6.5
（85.8/92.3）

路左
79/16

路左
102/39 5 56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61 户，首排 4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背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分散。临近 G240国道，主要噪

声源为现有道路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

噪声。

位于左侧拼宽路段。

路右 22 8.0
（85.4/77.4） / 路右

120/98 0 1 2类

评价范围内 1户，首排 1户，为 2层砖

混房屋，侧对拟扩建公路。主要噪声源

为周边现有道路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

噪声。

位于左侧拼宽路段。

27

新塘互通-南岳东枢纽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上冲
ZK1619+560~ZK1619+800

左
YK1619+480~YK1620+310

右

穿越

路左 38

路基

-3.8
（64.3/68.1）

路左
47/9

路左
160/122 2 10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12 户，首排 1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正对或侧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分散，部分房屋与公路之间有山体

阻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交通

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左侧分离新建路段。

路右 21 -4.2
（63.9/68.1）

路右
46/25

路右
63/42 2 37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39 户，首排 2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正对或侧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分散。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左侧分离新建路段。

28

新塘互通-南岳东枢纽互通

（衡东县新塘镇）

洣河桥村
ZK1620+335~ZK1621+200

左
YK1620+480~YK1621+340

右

穿越

路左 40

路基

-7.3
（56.6/63.9）

路左
53/13

路左
97/57 2 53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55 户，首排 1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分布较集中，背对或侧对

拟扩建公路，与拟扩建公路之间有林地

阻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交通

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左侧分离新建路段。

路右 19 -6.4
（57.5/63.9）

路右
36/17

路右
60/41 3 45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48 户，首排 2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分布较分散，侧对或正对

拟扩建公路，与拟扩建公路之间有林地

阻隔。部分房屋临近京广铁路，主要噪

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京广铁路交通噪

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左侧分离新建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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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路段/声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桩号

方位

单侧红

线宽度

（m）

工程

形式

预测点地面-路
基地面（m）

首排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2类区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评价范围

内户数 评价

标准
敏感点环境特征

平面位置图

绿线：路中心线两侧 500m
黄线：路边线外 35m

照片
4a
类

2类

29

新塘互通-南岳东枢纽互通

（衡东县霞流镇）

何家湾
ZK1621+765~ZK1622+080

左
YK1622+000~YK1621+945

右

穿越

路左 21

路基

-5.3
（51.8/57.1）

路左
24/3

路左
60/39 16 48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64 户，首排 5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正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集中。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左侧分离新建路段。

路右 30 -5.7
（51.4/57.1）

路右
41/11

路右
68/38 7 10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17户，首排 3户，多为 2~3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正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集中。部分房屋临近京广铁路，主

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京广铁路交

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左侧分离新建路段。

30

新塘互通-南岳东枢纽互通

（衡东县霞流镇）

洣河村
ZK1622+500~ZK1623+300

左
YK1622+405~YK1623+260

右

穿越

路左 30

路基

-1.1
（59.2/60.3）

路左
40/10

路左
69/39 13 117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130户，首排 2户多为 2层
砖混房屋，侧对或正对拟扩建公路，分

布较集中。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左侧分离新建路段。

路右 35 -2.4
（57.9/60.3）

路右
50/15

路右
73/38 7 150

4a类、

4b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157 户，首排 6 户，多为

2~3层砖混房屋，侧对或背对拟扩建公

路，分布较集中。部分房屋临近京广铁

路，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京广

铁路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左侧分离新建路段。

31

新塘互通-南岳东枢纽互通

（衡东县霞流镇）

黄家老屋
ZK1623+920~ZK1624+510

左
YK1623+860~YK1624+820

右

穿越

路左 32

路基

0.3
（71.4/71.1）

路左
57/25

路左
91/59 2 51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53 户，首排 2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背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分散，部分房屋与公路之间有林

地阻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速交

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左侧分离新建路段。

路右 41 0.5
（71.5/71.0）

路右
52/11

路右
109/68 4 68

4a类、

4b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72 户，首排 2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正对或背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分散。部分房屋临近京广铁路，

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京广铁路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左侧分离新建路段。

32

新塘互通-南岳东枢纽互通

（衡东县霞流镇）

霞流镇洋塘完全小学

YK1624+700右

路右 路右 40 路基
-4.6

（55.3/59.9） / 路右
348/308 0 1 2类

乡镇级公立小学，设 1栋 4层教学楼，

1栋 3层综合楼，共有师生约 120人。

临近 X008县道，侧对拟扩建公路，与

公路之间有建筑与铁路阻隔。主要噪声

源为周边现有道路、京广铁路交通噪声

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右侧分离新建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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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路段/声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桩号

方位

单侧红

线宽度

（m）

工程

形式

预测点地面-路
基地面（m）

首排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2类区距

路中心

线/红线

（m）

评价范围

内户数 评价

标准
敏感点环境特征

平面位置图

绿线：路中心线两侧 500m
黄线：路边线外 35m

照片
4a
类

2类

33

新塘互通-南岳东枢纽互通

（衡东县霞流镇）

板塘冲
ZK1624+680~ZK1625+350

左
YK1624+960~YK1625+530

右

穿越

路左 11

路基

1.0
（61.0/60.0）

路左
37/26

路左
83/72 3 22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25 户，首排 2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正对或背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分散，部分房屋与公路之间有山

体与林地阻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速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右侧分离新建路段。

路右 17 -3.4
（56.6/60.0）

路右
30/13

路右
63/46 4 79

4a类、

4b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83户，首排 2户，多为 2~3
层砖混房屋，临近京广铁路，正对或背

对拟扩建公路，分布较集中，部分房屋

与公路之间有山体与林地阻隔。主要噪

声源为现有 G4高速交通噪声和社会生

活噪声。位于右侧分离新建路段。

34

新塘互通-南岳东枢纽互通

（衡东县霞流镇）

藕塘
ZK1625+370~ZK1626+800

左

路左 路左 15 路基、

桥梁

-4.7
（63.0/67.7）

路左
44/29

路左
52/37 11 31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42户，首排 1户，多为 2~3
层砖混房屋，面对或侧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集中。临近南岳东枢纽互通与

X008 省道，主要噪声源为周边现有道

路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右侧分离新建路段。

35

南岳东枢纽互通-大浦互通

（衡东县霞流镇）

富冲
ZK1626+040~ZK1627+000

左
YK1626+240~YK1626+560

右

穿越

路左 15

路基

-3.3
（81.5/84.8）

路左
29/14

路左
63/48 2 49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51 户，首排 1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背对或侧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分散，房屋与公路之间有山体与

林地阻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右侧分离新建路段。

路右 19 -4.1
（80.7/84.8）

路右
22/3

路右
101/82 3 25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28 户，首排 1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正对或侧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分散，房屋与公路之间有山体与

林地阻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右侧分离新建路段。

36

南岳东枢纽互通-大浦互通

（衡东县霞流镇）

白沙冲
ZK1627+100~ZK1627+900

左
YK1627+020~YK1627+470

右

穿越

路左 25

路基

-1.3
（86.1/87.4）

路左
58/33

路左
64/39 2 41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43 户，首排 1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正对或侧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较分散，房屋与公路之间有山体与

林地阻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高速

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分离式路基两侧拼宽路段。

路右 24 -3.0
（84.4/87.4）

路右
41/17

路右
90/66 1 17 4a类、

2类

评价范围内 18 户，首排 1 户，多为 2
层砖混房屋，侧对或背对拟扩建公路，

分布分散，房屋与公路之间有山体与林

地阻隔。主要噪声源为现有 G4 高速交

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位于分离式路基两侧拼宽路段。


